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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跆拳道协会大众跆拳道培训实施细则（暂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深入贯彻实施《全民健身条例》，进一步推动

群众性跆拳道运动的开展，增强人民群众的体质和提高跆拳道

运动技术水平，参照《全国体育教练员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体竞字

〔2015〕84号）文件，根据《中国跆拳道协会章程》及中国跆

拳道协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跆协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中国跆协大众跆拳道培训包括大众跆拳道讲师、教

练员、裁判员、晋级考试官和晋段考试官培训等。 

 

第二章  培训分类 

第三条 培训类别 

（一）跆拳道培训讲师，不分技术等级； 

（二）大众跆拳道教练员，技术等级分为初级、中级、高

级和国家级大众跆拳道教练员； 

（三）大众跆拳道裁判员，技术等级分为三级、二级、一

级、国家级大众裁判员； 

（四）晋级考试官，不分技术等级； 

（五）晋段考试官，技术等级分为初级、中级、高级段位

考试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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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培训管理 

第四条 为规范全国跆拳道行业培训标准，规范各级协会培

训工作，大众跆拳道培训工作分为两个部分，地方跆协培训与

中国跆协培训。 

第五条 地方培训 

（一）区域性一级会员单位（各省级协会）负责大众跆拳

道中级以下（含中级）教练员、大众跆拳道一级以下（含一级）

裁判员、晋级考试官等培训、复训任务； 

（二）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，各省级协会主办的大众

跆拳道中级教练员、大众跆拳道一级裁判员、晋级考试官培训

班实行年度计划制，各省级协会于每年 1 月 30 日之前报备下一

年大众跆拳道年度培训计划，中国跆协汇总各省培训班次并于

官方网站进行公布，各省根据计划开展大众跆拳道培训任务，

计划一经公布原则上不予调整，因特殊原因需另行调整和增加

的，按程序报协会同意后执行。 

（三）培训开班前 30 天向中国跆协备案培训具体情况（培

训类型、内容、时间、地点、讲师、课程安排、参训人员规模

等）；培训开班日前，保证所有参训人员在培训系统中录入完毕。

培训完成后 10 日内向中国跆协提供培训总结等相关资料。（培

训通知、师资情况、签到情况、考核情况等） 

（四）参训资格 

1．中国跆协个人会员，身体健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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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年满 18岁且满足中国跆协段位技术等级的要求； 

3．热爱跆拳道事业，愿意为跆拳道事业做贡献； 

4．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、沟通能力和组织能力； 

5．已获取行业相关资格证书的复训人员需满足上述条件后

方可参训。 

（五）培训/复训以及考核过程需保留影像资料备查； 

（六）考核合格后颁发大众教练员、大众裁判员、晋级考

试官等行业水平评价等级证书，上述证书可在中国跆协官网查

询；等级证书有效期两年，期满需参加复训及时更新有效期。 

（七）大众跆拳道初级教练员、大众跆拳道二级以下（含

二级）裁判员培训由区域性一级会员单位参考本办法拟定实施

细则；培训费用由各会员单位依照当地有关部门培训收费的规

定自行制定，并向社会公开。 

第六条 国家培训 

（一）中国跆协负责大众跆拳道高级教练员、大众跆拳道

国家级教练员、晋升跆拳道国家级裁判员、晋段考试官的培训

及其他大众跆拳道高级进修班、晋升或国际培训班等培训任务； 

（二）申请参加上述培训的会员，应分别具备大众跆拳道

中级教练员、一级裁判员、晋级考试官资格，并征求区域性一

级团体会员单位意见。 

（三）中国跆协根据代表性、专业性的原则，建立中国跆

协培训讲师库、考试官库、行业人才信息库并加强人才队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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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依据审核考评机制实行动态管理。 

 

第四章  培训讲师 

第七条 培训讲师由中国跆协聘任行业内专家学者、职业裁

判员、职业教练员以及行业相关的外籍专家承担大众跆拳道培

训讲师的任务。培训讲师任期原则上为两年，培训讲师颁发讲

师聘书并于中国跆协官方网站进行公示查询。 

第八条 中国跆协会员部统一负责大众跆拳道培训业务，并

根据各省级协会的年度培训计划以及培训需求选派培训讲师或

晋段考官，并负责监督管理考培工作。培训工作实行年度计划

管理制度。 

第九条 培训讲师管理 

（一）任务：大众跆拳道培训讲师承担中国跆协大众跆拳

道各项培训授课任务，包括晋级考试官培训，大众跆拳道中级

教练员培训，大众跆拳道一级裁判员培训；其他中国跆协交办

的培训任务。 

（二）课程：培训讲师根据行业技术等级与培训类型区别

制定相应的授课大纲并及时更新，中国跆协对培训讲师实行年

度考核制，由中国跆协根据讲师年度内培训开展情况、学员满

意度、知识更新情况等综合考评。 

（三）基本要求： 

1、中国跆协个人会员，身体健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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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拥有中国段位四段以上（含四段）段位； 

3、热爱群众体育事业，愿意为群众跆拳道运动做出贡献； 

4、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、沟通能力和组织能力； 

5、经中国跆协培训并颁发聘任证书； 

6、无不良从业记录。 

（四）管理 

1．大众跆拳道培训讲师由中国跆协统一培训、管理； 

2．大众跆拳道培训讲师应当服从中国跆协任务安排； 

3．按照要求参加中国跆协组织的复训，通过考核方能继续

承担培训任务； 

4．执行培训任务时，积极与主办协会沟通、合作，并接受

地方协会和中国跆协的监督； 

5．积极主动参加所属地方跆拳道协会与中国跆协组织的各

种协会活动； 

6．执行培训任务时，按照培训大纲要求认真培训，考核时

遵守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； 

7．不得以各种名义向培训承办单位索要财物，接受影响工

作的接待等； 

8．如有违反中国跆协相关管理规定者，根据情节将暂停或

取消其讲师资格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最终解释权归中国跆拳

道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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